
江苏省苏州监狱
提   请   减   刑   建   议   书
〔2025〕苏苏狱减建字第598号

    罪犯蔡建国，男，1987年2月18日出生，江苏省吴江市人，汉族，小学文化，公民身份号码320525198702186213，现在江苏省苏州监狱十三监区服刑。

    2009年3月1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(2008)苏中刑一初字第0113号刑事判决，以罪犯蔡建国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，并处罚金10000元；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5000元；数罪并罚，决定合并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罚金15000元，附带民事赔偿188035元，同案被告人朱峰承担112821元，蔡建国承担75214元，二被告人之间互负连带赔偿责任。蔡建国及同案被告人朱峰不服，提出上诉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30日作出(2009)苏刑终字第007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并对蔡建国的定罪量刑予以核准。2011年12月2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(2011)苏刑执字第071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2014年5月2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(2014)苏刑执字第01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；2016年5月3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6)苏05刑更541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；2018年11月26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18 )苏05 刑更993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；2022年8月3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(2022)苏05刑更184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(刑期至2031年7月19日止)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。

    罪犯蔡建国自上次启动减刑程序后，认罪悔罪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劳动任务。于2022年4月、2022年9月、2023年2月、2023年7月、2023年12月、2024年5月、2024年11月、2025年4月、2025年9月获得表扬9次，确有悔改表现。罚金15000元，民事赔偿188035元；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执行到位80000元，并发放10000元救助金后，于2021年4月6日作出（2010）苏中执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民事赔偿终结执行；罚金15000元已履行。鉴于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，且系因严重暴力性犯罪、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，在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，在减刑间隔时间及减刑幅度上，应当从严把握。

   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蔡建国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减为五年。

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江苏省苏州监狱

2026年2月12日   
